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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函
地址：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
號
承辦人：顏琬臻
電話：(02)29620462 分機167
傳真：(02)29559470
電子信箱：AO696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體學字第11403486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辦理「114年度各項教職員

體育活動」案，本局同意協助工作及參賽人員賽事期間

（含賽前相關會議）公假登記（課務自理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校114年2月21日新北樹彭小總字第1146920772號函。

正本：新北市樹林區彭福國民小學、新北市國民小學體育促進會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